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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件由××××提出。 

本文件由××××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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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机构膳食服务规范 

1 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托育机构为0-3 岁婴幼儿提供膳食服务的基本要求、服务实施、质量控制及评价改进

等要求。 

本文件适用于托育机构的婴幼儿膳食服务提供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3 术语和定义 

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 

4 基本要求 

场所要求 

4.1.1 托育机构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处理区，包括食材储存区、粗加工区、烹饪区、备餐区、洗消区及

餐食配送通道，各区域面积要求：储存区≥8 ㎡、粗加工区≥10 ㎡、烹饪区≥12 ㎡，各功能区应物理

隔离，避免交叉污染。 

4.1.2 食品处理区地面应铺设防滑、易清洁，墙面 1.5m以下铺设瓷砖；通风系统应满足每小时换气 3

次以上，排烟设施符合环保要求。 

4.1.3 食品处理区与非食品处理区严格分隔，设置独立的更衣室、卫生间与食品处理区距离≥10 米。 

4.1.4 食品处理区的废弃物存放设施应加盖密封，并与食品加工区域保持安全距离，防止异味扩散及

污染食品。 

设施设备要求 

4.2.1 应配备与供餐人数相适应的冷藏、冷冻设施，冷藏温度应保持在 0-4℃，冷冻温度应≤-18℃, 

容积满足 15L/名婴幼儿需求。 

4.2.2 应配备专用的餐具清洗消毒设施，消毒温度应≥120℃，消毒时间应≥30min，或采用其他等效

消毒方式。 

4.2.3 应配备蒸饭车、电烤箱等，且设备摆放间距≥0.5m，便于清洁维护。 

4.2.4 按乳儿班（6-12 月龄）、托小班（13-24 月龄）配置专用喂养、辅食加工设备，设备无易脱落

零件、表面光滑，每日清洁消毒≥2 次；每 20名婴幼儿配 1台不锈钢辅食制作台。 

4.2.5 烹饪区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、自动灭火装置，电路布线符合防爆标准；设备操作区设置防护栏，

避免婴幼儿接触，所有设备应张贴安全操作规程与警示标识。 

人员要求 

4.3.1 从事膳食服务的工作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，每年至少进行 1 次健康检查，无传染病及皮

肤病，具体要求： 

—— 厨师：持有厨师职业资格证书，熟悉婴幼儿膳食营养知识，掌握辅食软烂度处理等专业技巧； 

—— 配餐员：接受过食品安全培训，掌握餐食分装、保温、送餐流程，了解婴幼儿过敏食材识别与应

急处理方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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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保育员：具备婴幼儿照护资格证书，熟悉不同月龄婴幼儿进食特点，能协助特殊婴幼儿完成进食

并记录进食情况； 

—— 保健人员：持有公共卫生相关专业资格证书，能开展膳食服务人员健康监测、食谱管理、食品留

样等工作。 

4.3.2 按照每 50 名婴幼儿配备 1 名厨师、1 名配餐员的比例配置，不足 50 名婴幼儿按 50 名标准配

置。 

5 服务实施 

膳食计划制定 

5.1.1 托育机构应根据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、婴幼儿年龄特点、营养需求和季节变化，制定每周膳

食计划。 

5.1.2 膳食计划应包括每周食谱、食材采购计划、特殊膳食安排等内容。 

5.1.3 每周食谱应于上周五前向家长公示，并在托育机构显著位置张贴，接受家长监督。 

5.1.4 应根据婴幼儿进食情况和生长发育监测数据，每月对膳食计划进行评估和调整。 

5.1.5 食谱应遵循营养均衡原则，每周食材种类应不少于 25 种，其中蔬菜种类≥10 种，深色蔬菜占

比 50%以上。 

5.1.6 食谱应符合 WS/T 678的要求，0-12月龄辅食不添加盐、糖等调味品，13-36月龄每日盐摄入量

应≤1g。 

5.1.7 食谱应标注每餐食材名称、营养成分、过敏提示等信息，便于家长了解。 

5.1.8 应结合季节特点调整食谱，夏季增加清热解暑食材，冬季增加温热滋补食材。 

5.1.9 对食物过敏婴幼儿，应建立过敏信息档案，制定替代食谱，避免使用过敏食材。 

食材采购验收 

5.2.1 应定点采购，选择资质齐全、信誉良好的供应商，并且建立供应商档案，每年评估 1次。 

5.2.2 应实行双人采购、三方比价制度，采购人员与监督人员共同参与采购，采购时索取的采购凭证

应保存≥6个月。 

5.2.3 按膳食计划制定采购清单，绿叶蔬菜当日采购当日使用，肉类、鱼虾类采购量≤3日用量。 

5.2.4 食材送达后，由验收人员、厨师、配餐员、后勤负责人共同验收，验收时应检查食品的感官性

状、包装是否完好、是否在保质期内，并核对与索证信息是否一致，不符合要求的食品应拒收并记录。 

5.2.5 验收合格的食材应及时入库，填写《食材验收记录表》 ，记录验收时间、食材信息、验收人员、

质量情况等。 

食材储存 

5.3.1 食材分区冷藏、冷冻、常温储存，生熟分放、标识清晰，各类食材密封包装并标注信息 

5.3.2 米、面、油存放在阴凉、干燥、通风处，离地面≥15cm、离墙面≥10cm，避免阳光直射，开封

后 3个月内用完。 

5.3.3 蔬菜、水果应沥干水分后密封存放，存放时间不超过 24h；肉类、鱼虾类应按单次用量分装，冷

冻储存时间不超过 3个月。 

5.3.4 母乳应在 2-6℃冷藏或≤-18℃冷冻保存，单独存放，标注婴幼儿姓名、采集时间。 

5.3.5 每日检查食材储存情况，冷藏/冷冻区每 2 小时记录 1 次温度，变质、过期食材及时清理并记

录。 

加工制作 

5.4.1 加工人员应按照七步洗手法洗手消毒，洗手时间应≥20s，穿戴干净的工作服、工作帽、口罩、

手套。 

5.4.2 加工前应认真检查食材质量，去除不合格部分，蔬菜、水果应流动清水冲洗 3 次以上，肉类、

鱼虾类应浸泡 15-20min去除血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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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3 不同类型食材应分池、分案、分工具清洗、切配，防止交叉污染。用于原料、半成品、成品的

工具、容器应有明显区分标志。 

5.4.4 应根据婴幼儿月龄特点加工适宜质地的食物：7-9月龄以泥糊状为主；10-12月龄以碎末状、指

状为主；13-24月龄可过渡到小块状；25-36月龄可接近成人膳食但质地应软烂易嚼。 

5.4.5 烹饪应遵循“清淡、软烂、少盐、无添加”原则， 0-12月龄辅食不应添加盐、糖及刺激性调味

品，13-36月龄幼儿膳食应少盐、少糖、少油。 

5.4.6 烹饪食物应烧熟煮透，中心温度不低于 70℃。烹饪完成后应由双人检查，检查口感、软烂度、

有无异物，不合格餐食应立即废弃。 

5.4.7 加工工具即时清洁，每日高温消毒，每周对烹饪设备深度清洁；建立加工制作信息化系统，数

据保存≥3 年。 

5.4.8 每餐次的每类成品菜肴（包括主食）应进行留样，留样量不少于 125克。 

5.4.9 留样食品应使用专用密闭留样容器，标注品名、留样日期、餐次、留样人等信息后，存入专用

留样冰箱，在 0-8℃条件下保存至少 48h。 

分餐与配送 

5.5.1 分餐前应对人员、台面、餐器具进行消毒。 

5.5.2 应在烹饪完成后 30min 内完成分餐，分餐过程中保持餐食温度≥60℃。 

5.5.3 0-12月龄辅食应采用容量 150-200ml的专用辅食碗，遵循"少量多次"原则，每次 50-100g；13-

36月龄应采用分格餐盘，主食 50-75g、菜品 75-100g、汤品 50-75ml。 

5.5.4 分餐时应标注婴幼儿姓名、餐次、过敏提示，特殊膳食应单独存放、明确标识。 

5.5.5 托育机构内配送应采用专用保温餐车，热链配送温度控制在 60-70℃，配送时间控制在 10min

内。 

5.5.6 配送路线应固定，避免经过卫生间、垃圾房等污染区域。 

5.5.7 班级照护者接收餐食时应检查温度（应≥60℃）、密封性、标识信息，确认无误后签字接收。 

5.5.8 发现餐食温度不达标、有异味、标识错误等问题，应立即退回厨房重新制作。 

进餐照护 

5.6.1 进餐区温度 22-25℃、湿度 50-60%，布局合理、环境温馨。 

5.6.2 餐前 30min清洁消毒，应为婴幼儿准备专用餐具及围兜，围兜应专人专用，每日消毒。 

5.6.3 应分月龄进行喂养照护： 

—— 7-9 月龄应采用坐姿抱喂或辅助半坐，使用专用辅食勺，勺头直径 2-3cm，每勺 5-10g，待吞咽后

再喂下一勺； 

—— 10-12月龄可尝试手指食物（大小 0.5-1cm），照护者在旁看护，引导自主抓握，同时辅助喂食软

烂粥品； 

—— 13-36月龄应提供专用训练餐具，引导自主进食，每餐时间控制在 20-30min。 

5.6.4 应观察婴幼儿进食状态，出现扭头、闭嘴等拒绝信号应立即停止，出现呛咳应立即处理。 

5.6.5 为特殊婴幼儿提供专属膳食，做好进食监测；餐后做好清洁、口腔护理及活动管理，观察婴幼

儿餐后反应并记录。 

5.6.6 注重婴幼儿良好进餐习惯培养，实现家园协同教育。 

6 质量控制 

人员培训 

6.1.1 托育机构应定期组织膳食服务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、营养知识、操作技能培训。 

6.1.2 培训内容应覆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食品加工操作规范、婴幼儿营养需求、食物过敏处理等。 

6.1.3 建立培训考核管理机制，定期开展考核，确保人员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。 

过程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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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1 托育机构应定期开展膳食服务监督检查，按照相关要求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 

6.2.2 应建立家长监督机制，通过膳食委员会、家长开放日等形式接受家长监督。 

6.2.3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，并记录整改情况。 

记录管理 

6.3.1 托育机构应建立膳食服务档案，包括采购记录、验收记录、留样记录、消毒记录、培训记录等。 

6.3.2 应安排专人保管相关记录表单，填写时不应涂改，确保记录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清晰。 

6.3.3 应完善存档管理机制，确定档案保存期限及处置方式，确保档案可查阅、可追溯。 

7 评价及改进 

评价 

7.1.1 应定期对膳食服务进行评价，评价内容包括食谱营养均衡性、食品安全管理、人员操作规范、

家长满意度等。 

7.1.2 可采用问卷调查、座谈会、现场检查、膳食营养分析等方式开展评价。 

7.1.3 应每半年进行 1次家长满意度调查，家长满意率应≥85%。 

改进 

7.2.1 据评价结果和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分析原因，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、责任人和完成时限。 

7.2.2 定期对改进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，不断完善膳食服务质量。 

7.2.3 借鉴其他托育机构的先进经验，持续优化膳食服务流程和食谱结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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